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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苑华：宽容：“他者”在场

吴苑华

宽容:“他者”在场
——从《包容他者》的道德视域出发

 
吴苑华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福建泉州　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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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宽容”理念经历了一个历史性演变:从神学世界观的“上帝宽恕”到房龙先生的解放意
义的“宽容”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包容”,在此过程中随着被观察视野的不断拓展而获得越
加丰富和深化的本质内涵。以哈贝马斯为例,他的《包容他者》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伦理道德视
域,由此出发,他既考察“宽容”的世界观意义,检视“宽容”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活价值取向,也为现实
生活世界设定了“包容”、尊重与团结“他者”的交往伦理原则。

一　宽容:在世界观意义中
“宽容”是道德实践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从世界观看,“宽容”是经验世界的人们在超越感性

经验之后而达到的对经验世界的本质把握的一种最基本态度,展示了人类追求美好、和谐、共存的整
体生存状况,认同多元差异主体的存在是经验世界的本质要求。没有差异就没有经验世界。认同多元
差异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承认“宽容是经验世界的本质”。

正如哈贝马斯从历史情境中所展示出来的道德世界观那样,他认为,在神学世界观中,上帝的宽容
被视为世俗社会世界观的道德认同基础,是经验世界的本体。《创世纪》已经论证世俗公众及其经验
世界把上帝的“睿智与善”当做自己的“定性”(即“本质”) ,标榜上帝的睿智和宽容保证了人与万
物共处和共生的权利。上帝的“睿智”是“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做出合乎其功德的评判”,上帝
的“宽容”是对世俗公众和经验世界的包容,宽恕“人类精神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人类本性中本来就
有的罪责”,并为有罪责的人指明“救赎道路”,同时给予公正的惩罚。神学世界观坚信,上帝的宽容
让渡世俗公众兄弟般情谊,“我”、“你”和“他”处于相互团结、相互关爱、相互理解和相互容忍
的关系之中。

然而,上帝的宽容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世俗公众对上帝的绝对臣服为前提,人在上帝面前总是
卑微的,人一旦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必然会遭到上帝冷酷的惩罚。其实,上帝的“恩赐”和“宽
恕”不是真实的“宽容”。正因为如此,神学世界观走向末日是历史的必然。取代它的则是来自经验
世界的多元主义道德律令和价值取向。

因而,在西方社会,自天主教神学世界观崩溃之后,上帝的宽容就失去了神灵庇护,失去了“从上帝
的超验角度出发”建构对象化的世俗社会。在经验世界,上帝的宽容仅仅起着示范意义,而不具有实体
意义(比如神灵的“救赎”并不属于经验世界的行为规则系统) ,也不具有经验世界的法律和行为准则
的裁决功能。宽容的世界观不得不求助于经验主义“容忍”和“耐心”,视“多元主义价值取向”为
世界观之核心,追随多元差异主体共存的和谐状态。经验主义“容忍”和“耐心”成为了经验世界的
本质。这时,若说神学世界观还存留什么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会在某些地方发现它的“道德直
觉”的影子。

与此相反,宽容的世界观则转向考察经验世界的多元价值取向和多元差异主体共存的可能性问
题。道德实在论世界观借用“形而上学的手段重振对规范和价值的本体论证明”,企图揭示现实生活
世界的多元价值取向和多元差异主体共存是可以理解的。功利主义世界观从经验世界的共同一致的规
范性意义出发,讨论多元差异主体在利益行为方式上应当把“总体价值的期待”作为各自的价值取
向,在共同规范有效性之下容忍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规范性意义”。元伦理学怀疑论世界观考察了
话语世界的道德规范有效性,揭示话语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多元的、差异的主体,只有容忍彼此在交往实
践中共存的“规范性意义”,才能达成“自我理解”与“认同他者”。这样,经验世界可以“依靠其参
与者的意志和理性”,兑现道德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差异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和谐共存。

总之,哈贝马斯在道德世界观意义上理解“宽容”,将有助于我们对整个生活世界本质特征的把
握。现实生活世界既是有差别的,又是统一的、和谐的有机发展整体。之所以如此,与人类的“宽
容”为其本质特征紧密相关。离开了“宽容”,生活世界的和谐状态就不复存在;离开了“宽容”,丰
富多彩的生活就会消失。所以,宽容的世界观还是“差别”的世界观。

二　宽容:道德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在其中,多元差异主体都要承担一定道德义务,既为自己负



责,也为他人负责。道德共同体也要容忍差异主体的多元价值取向的有效性。正如哈贝马斯在经验主
义历史语境中所展示的那样,道德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不是消极地追求单一的共同价值规范有效性,而是
积极地对多元与多层的价值取向的容忍和接纳。

首先,古典经验主义讨论道德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问题,强调多元差异主体间行为的合
理性和相互利益兑现的可能性,以及各自行为目的的正当性与“自觉地遵守一定规则”的必要性。

以休谟为代表的道德情操论者,主张在道德共同体中“自我”针对“他人”所选择的道德立场和
道德判断在本质上“意味着不同情感的契合”。这种道德情感为共同体建立内部所有成员间的团结关
系而服务。共同体成员的德性应当体现在“自我”对“他人”有利或是为“他人”所接受。在家庭、
邻里等小型共同体中,这种德性能够有效地协调人际关系;在社会共同体中,它们能够有效地创建和谐
的良好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环境。其实,道德情操论者在道德实践中往往陷入这样困境:单纯依靠道德情
感,我们无法“在智慧约束力之外”[ 1 ]形成普遍有效的共同体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存在的有效秩
序,也不能保障所有成员的道德义务的有效实施。

以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者,从利益关系出发,提出“道德是用来确保规范社会交往的公正性
的”,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约定中兑现价值取向的有效性,促进所有成员间的团结友爱关系。因而,“任
何一个契约的候选人都必须具备一个合理的动机,以便由一个自由人变成一个社会成员,遵守相应的规
范和程序。”[ 2 ]共同体的道德秩序自然也是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道德秩序。事实上,契约论者从利益
关系的正当性出发所讲的利益原则,在本质上排斥了道德情感的价值取向有效性,过多地强调契约秩序
在协调多种利益关系一致性方面的有效性。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道德论者,企图用“免费搭车”方案来克服上述二者的困境,寻求共同体道德立
场和道德判断的一致性基础。他认为,在理论上,“免费搭车”一方面是共同体对“当事人”的容忍、
信任等,实施一种情感“宽容”,另一方面是共同体对“当事人”的程序约定,实施一种程序“宽
容”。其实,“免费搭车”方案并没有克服上述二者的困境:“免费搭车的人要想做出共同的实践,就
必须满足这样的前提: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违背公共规范。”[ 3 ]正因如此,处于共同体中的“免费
搭车”者,难以通过协商来实施道德义务。

上述几种古典经验主义“道德共同体”理论都未能从各自道德判断和道德立场出发成功地确立一
种“共同生活”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契约规范与道德情操的协调机理。

其次,新经验主义者吉巴德和图根哈特提出了“共同生活”理论,克服上述经验理论的不足。他们
强调任何道德在功能上都是所有成员的“正当要求的反映”,都是用来解决“处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
生物的行为协调问题的”[ 4 ] 。

吉巴德从道德规范论出发重建一种“团结的共同生活”[ 5 ] 。他认为,规范意味着我们怎样行
动,不怎样行动,通过道德规范和话语规范,把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纳入共同体道德
规范之中,让他们自觉地尊重和容许他人自由行动,并且自觉地在话语交往的规范中达到共识。不
过,吉巴德把道德规范当做共同生活的标准,对符合规范要求的行为予以容忍,而规范要求之外的行为
则被排斥,因而没有建构真正的团结生活。

图根哈特主要从道德功能论出发重建一种“公正的共同生活”[ 6 ] 。他认为,每个成员都应当
自觉地遵守共同体的道德规范,表现出良好的道德情操,选择合乎共同体道德规范发挥有效的“好的生
活”,学会“正确地区分各自的善和对他人的道德尊重”[ 7 ] 。他还认为,社会契约是契约双方以利
益为主导的协商关系,对于“公正的共同生活”的建构“充其量只会形成一种外在社会行为约束”[ 8
] 。不过,图根哈特在实际讨论中关注的重心不在道德实践上而在道德功能的认知意义上。因而,他
的“公正的共同生活”中不具有实体意义。

对此,哈贝马斯分析道,公正的共同生活应当指向“正义”,崇尚“好的生活”。对于“共同生
活”正义优先于善,善以正义为价值取向。正义就是容忍多元主体的“平等共存”。借用亚里士多德
的话,所有成员在共同体中应当和谐和团结。借用康德的话,正义应当是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任何成员都不会成为自己或他者的纯粹工具,都不必屈从于他者的意志。

最后,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经验主义历史语境中,追寻的是道德论证的可能性而不是道德实践的
公正性和正义性,这是由于他们从先验的共同生活的假设出发,忽略了共同体成员的自我意志受到
了“个体性”束缚。不论团结的共同生活还是正义的共同生活,都需要共同体所有成员平等地积极参
与,每个成员都需要认真地思考道德的自我价值取向,学会在共同生活中协调个体与共同体、个体与个
体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要求共同体所有成员既要认同其他成员,也要认同共同体本
身。一旦共同体成员“不能依靠关于同质生活状况的先验沟通,那么,道德视角也就只能根据交往的前
提而付诸实现。”[ 9 ]因此,经验主义“共同生活”理论需要通过重建“交往理性”,通过主体间话
语商谈,构建话语伦理的价值取向,促成多元差异主体在共同生活中获得平等地尊重。只有这个时
候,真正的“公正的团结的共同生活”才可能出现。

三　宽容:对“他者”的尊重
既然“话语伦理”的商谈价值原则能够保障“公正的团结的共同生活”的真正实现,那么哈贝马

斯理所当然地转向了共同体的“内部超越”问题———即多元差异主体之间的话语商谈(不是利益关
系)与共同体价值取向的关系。



现代社会是话语共同体,话语实践是它的最主要领域,规定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问题。其
实,话语共同体是“差异性”共同体,容纳了众多差异主体,话语实践正是由它的差异主体来实施。保
障话语实践的良性推进,共同体必须预先保证差异主体都是话语实践的平等参与者,都能够获得他人对
自己的尊重,同时也尊重他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实社会的“宽容”以共同体对“他者”的包容和尊
重为本质特征,允许差异主体平等地进入共同生活为宗旨。

首先,尊重“他者”是通过保存共同体所有成员拥有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多元差异主体的道德义务
与价值取向,这是经验世界对“他者”的宽容。所谓“宽容”,就是共同体“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
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 10 ]而且,经验共同体“要消除
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关且相互尊重。”[ 11 ]所有成员都不必放弃自我和对“他
性”的“尊重”。哈贝马斯分析道,在共同生活中,从第一人称复数看,“我们”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
意识到自己与他者、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相互关系,所有成员间价值取向和道德义务都是相互的。从第
一人称单数看,“我”既是被尊重的对象又是尊重的发出者,“善”在“我们”之中,也
在“我”对“他人”尊重之中,“善”即是“我们”的,又是属于“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在这里并
不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仅限于我的偏好,而是也保证同主体间共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当中的生活历
史发生关联。”[ 12 ]可见,作为共同体的“我们”,包含了“我”与“他”以及彼此的个体生活。
“我们”或“我”如何生活? 不是单纯的“共同生活”取向问题,还应当是所有成员间个体生活的设
计问题———即他性或差异性的价值取向。

其次,既然现代社会是话语共同体,道德实践是差异主体间商谈活动,那么在道德视域中,共同体生
活可以通过陈述命题的有效性来论证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对“他者”的“平等尊重和团结”。哈
贝马斯认为,在话语共同体中,陈述命题的有效性和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都“在于用话语兑现相应有效性
要求的程序。”[ 13 ]就命题而言,兑现的是“命题的真实性”,就道德而言,兑现的是话语伦理的价
值取向。因此,话语伦理的价值取向是多元主义的,“用沟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14 ] ,在话语
交往中“建立起一种共同的伦理观念”[ 15 ] ,保证所有交往成员价值取向的实现。话语伦理的价值
取向保证了共同体成员间“平等尊重和团结”,这是共同体价值取向和道德义务的基础,也是每个成员
的道德认知内涵。现代社会,作为交往共同体,话语伦理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平等地尊重交往者及其多
元利益与价值的诉求,并在交往活动中通过主体间实施真诚表达和相互信任保证共同体成员之间“平
等尊重和团结”的真正实现。

最后,哈贝马斯还意识到,在话语实践中,“仅仅依靠交往生活方式的特征,还不足以说明,一个历
史共同体的成员为何一定要超越他们的特殊主义的价值取向,又为何一定要进入一种对等和包容的普
遍主义承认关系当中。”[ 16 ]这是因为: (1)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就是容许“他者”、“他性”、
“差异性”存在的有效性; (2)所有参与商谈的成员都是平等的,而且彼此又是相互尊重和团结友爱
的。因此,第一,用话语实践的自我确证兑现话语公正的道德有效性,实现在话语共识的前提下建立起
共同体的道德共识。第二,寻找共同体的道德命题的明确性,以便于共同体所有成员能够普遍地遵守共
同体的话语共识,消除对共同体成员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认同的不利影响。第三,确证道德共同体能
够获得普遍有效的规范,从而保障共同体所有成员能够共同地通过话语沟通而兑现为道德共同体的规
范有效性。由此可见,话语共同体的包容性“意味着进入话语不受任何限制”[ 17 ] ,所有成员都有
权自由地相互交往,平等地尊重他人的话语表达权,彼此真诚地交流与沟通,创生一个和谐的话语商谈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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